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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总署 

 

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申请须知  
 

 

1. 引言 
 
本文旨在介绍租契条件修订书/短期豁免书的申请程序。本署无意藉本文造成任何

法律权利或义务。本文的作用在于解释政府现行处理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申请的政

策重点。  

 

进行租契条件规定以外的任何事项，必须事先取得地政总署的批准，否则政府可对

物业采取执行契约条款行动。 
 

申请人务请由开始提出申请时起，聘用注册的专业测量师，以免申请不获接纳，费

时失事。 
 

 

2. 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的作用及性质 
 

a. 租契修订书是对政府租契或土地批约所载限制的永久更改。 

 

b. 豁免书是地政总署发出的暂时批准，以放宽政府租契或土地批约的限制。 

 

c. 香港所有私人物业均受到政府批出的租契规管。一般而言，租契对土地或建筑

物的用途都定有限制。倘契约持有人打算长久/在短暂期间内进行不符租契条

件的活动，应向地政总署申请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，要求永久更改/暂时放宽租

契的限制。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申请如获批准，政府作为业主会要求契约持有

人缴付若干地价，以反映有关物业所增加的价值/若干费用，以反映有关物业

在豁免期间内所增加的价值。政府并可能对物业的新用途施加相关的额外条

件。 

 

 

 

 

 

3. 申请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的手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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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申请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，申请人须为有关物业的注册业主或其获授权人： 

 

b. 申请人须将申请函件，连同申请表格上列明的所有证明文件交回有关的地政处

处理。申请表格的样本载于附录 2b。 

 

 

4. 处理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的程序 

 
a. 政府规定所有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申请均须由有关物业的注册业主或其获授权

人提交。 
 

b. 收到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申请及第一笔行政费用后，地政总署会咨询有关政府

部门。地政总署考虑整体情况后，会根据每宗个案的条件，决定是否批准申请。 
 

c. 倘申请获得批准，申请人会获发一封基本条款建议函件，说明地价/豁免限制费

用的数额、行政费用的余额(如有的话)及应缴的按金等。申请人须在函件指定

的限期内表示接受该等基本条款，方会获发正式的修订书/豁免书函件。 

 

d. 申请人接纳建议并缴付所需费用后，地政总署会发出修订书/豁免书函件，供申

请人签立。已签立的修订书/豁免书的核证副本会以注册摘要的方式在土地注

册处注册。申请人亦须缴付土地注册处所征收的有关注册费用。 

 

e. 倘申请不获批准，地政总署会发信给申请人，解释不批准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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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本 

 

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个案标准申请表格 

 

              地政处 

注意： 
 

1. 本表格须以中文或英文填写，一式两份。 

2. 本表格须由有关地段/物业的所有业主或有关地段/物业业主的受托人或 

   遗产管理人或遗产代理人填写及签署 。 

3. 填妥后，可将表格寄回或亲自交回地政总署属下的地政处 。 

4. 应保留一份填妥的表格，以备参考。 

5. 政府不一定接纳任何一份提交的申请表格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地政专员 

 

本人/我们                  (申请人姓名){〔为(地段第       号/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的物业 )*的 (全权业主 /共同业主 )*〕或〔为 (地段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号/位于                  的物业)*的业主(受托人/遗产

管理人/遗产代理人/其他(请说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)*〕}*。现谨申请

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*，豁免规管(地段第              号/位于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的物业)*的(租契/        ________________条件中特

别条件第   ___   条新批约第    __     号中特别条件第  ___   条)*所载

的(用途限制/其他限制(请说明)              )*，俾使(上述地段/物业/上述

地段/物业的一部分)*可作〔(               用途)或(其他目的(请说

明)                )〕*。 

〔本人/本人的租户*是在政府发展计划下受收回土地或清拆行动影响的业务经营

者（计 划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于

清拆前登记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。〕* 

 

为方便你考虑本人/我们的申请，本人/我们付上下列文件，以供参考： 

a. 载有上述地段/物业现时业权资料的电脑印制本乙份； 

b. 一份或多份信托契据/授权书/遗嘱认证/遗产管理书的真确副本（如适

用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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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一份申请人的商业登记证影印本（如适用）； 

d. 城市规划委员会发出的规划批准（如有的话）； 

e. 建议计划的（建筑图则/地盘平整工程图则/渠务工程图则）*（如有的

话）；及 

f. 清拆前登记通告/清拆前登记编号的相片;及/或贵署/其他政府部门发

出的通告/信件证明本人/本人的租户*是在政府发展计划下受收回土

地或清拆行动影响的业务经营者（如适用）。 

 

本人/我们现明确保证及声明，以上提供藉以支持本人/我们的申请的资料真 

确无讹。本人/我们明确表示知悉，本人/我们知道并接受贵署会根据本人/我

们提供的资料批出所申请的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 *。倘发现该等资料属虚假或

有误导性，贵署会立即取消租契修订书/豁免书 *。 

 

本人/我们并明确表示知悉，地政总署在处理本人/我们的上述申请时，会使用

本人/我们在本租契修订书／豁免书*申请表格上提供的个人资料。提供本申请

表格所要求的个人资料纯属自愿。本人/我们明白，本人/我们如不提供足够的

资料，地政总署可能无法处理本人/我们的申请。 

 

本人/我们现授权地政总署，向获该署凭其绝对酌情决定权认为适当的政府部 

门及任何其他团体、组织或人士，披露本人/我们在本申请表格上提供的个人

资料，以获取在政策上或任何其他方面视为与本人/我们的申请有关的资料。 

 

本人/我们进一步授权、指示及要求任何由地政总署接洽的政府部门或其他团

体，提供任何及所有该署要求的资料。 
 

*删去不适用者 

 

申请人签署 ：  

(香港身分证号码 ： ) 

申请人姓名 (请用正楷填写) ：  

地址 ：  

   

电话号码 ：  

日期 ：  


